
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第 44 条规定了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 在用工管理过程中， 解除劳动合同与终止劳动合

同有何差别？ 错用会造成什么影响？

李仪娟 （化名） 未请假不上班构成旷工后， 其所在公司本应依据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第 2 项规定解除其劳动合同， 但在书面通知上写成了“终止” 劳动

合同。

李仪娟认为， 即使其严重违纪， 也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 44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 公司终止其劳动合同程序不合法、 引用法律错误， 应当予以

撤销。 公司则表示， 虽然其将“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 写成“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 但该通知书的内容是明确无误的， 不会引起误解， 是合法有效的。

错把解除劳动合同写成终止劳动合同， 会造成什么影响？ 法院该如何判？

近日，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支持了李仪娟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请求。

李仪娟于 1996年 9月进入其所在公司工

作， 先后担任行车工和门卫职务。 2019 年 11

月 1 日， 双方重新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合同

期限至 2022年 10月 31日。

2020 年 3 月 23 日， 她因患强直性脊柱

炎两次住院治疗， 休假至 2020年 5月 1日。

2020 年 10 月 13 日， 公司以李仪娟自

2020 年 5 月 2 日起未到公司报到， 也未办理

请假手续为由， 要求她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否则， 从 5 月 2 日计算旷工时间， 并按劳动

合同法相关条款进行处理。

2020 年 10 月 17 日， 李仪娟回公司报

到， 但以门岗上班时间太长， 其身体状况不

能胜任为由要求重新安排岗位， 因未获公司

批准， 她未返岗上班。

2020 年 11 月 6 日， 公司向李仪娟邮寄

送达 《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 认为其自

2020 年 5 月 2 日至今未到公司报到， 应当按

照旷工处理。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规定，

公司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终止劳动关系。

2020 年 12 月 5 日， 李仪娟申请劳动争

议仲裁。

庭审中， 李仪娟称， 其在公司工作达 27

年之久， 从事的行车工工作属于高空作业，

是特殊、 有害工种。 按照法律规定从事特殊、

有害工种的女性 45 周岁就可以退休。 到

2020年 10月 5日， 她就 45周岁了。

李仪娟称， 她因工作劳累患病， 公司将

她调到门卫室工作。 与此同时， 公司要求她

必须 24 小时上班， 以致她有近一个月 24 小

时在岗。 经此劳累， 她病情加重， 不得不住

院治疗。 此后， 她请休病假， 公司以病假需

厂医批准为由， 让她回家等结果。 其间， 她

多次请求安排工作， 公司均未回应。

待李仪娟根据通知返回公司时， 公司让

她写辞职报告， 办离职手续。 她拒绝辞职，

公司便向她下达了 《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

她认为， 该通知书内容程序违法， 且引用法

律错误， 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 依法应当

撤销。

经审理， 仲裁裁决支持李仪娟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的主张。

公司不服劳动争议仲裁的裁决， 向一审

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表示， 其与李仪娟解除劳动合同有

事实和法律依据， 属于依法解除。 对此， 仲

裁机构在庭审中已经确认李仪娟存在旷工的

事实， 公司也向李仪娟下达了通知书， 还出

具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红头文件。 因此，

公司解除与李仪娟的劳动合同有事实和法律

依据， 且程序合法。

公司称， 其向李仪娟下达的通知书载明，

公司因李仪娟旷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相关

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会造成任何人的误解。 虽

然该通知书将“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 表述

为“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 但该通知书的内

容是明确无误的， 该通知书明确地表述了公

司与李仪娟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 与李仪娟

解除劳动合同适用的法律依据， 并要求李仪

娟在接到通知 10日内到公司办理手续。 这样

的表述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错误理解， 更

不会引起李仪娟的错误理解。 该通知书中表

述上的瑕疵既非实体上的瑕疵， 也非程序上

的瑕疵， 更不能因此改变李仪娟旷工的事实

和公司据此与李仪娟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

公司表示， 既然仲裁机构认为李仪娟作

为普通劳动者而非法律专业人士， 无法从性

质上辨别“终止” 和“解除” 的本质区别，

那么， 对于李仪娟而言， 她从该通知中可以

获得的信息就是： 公司因李仪娟旷工， 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 39条的规定， 决定与其解除劳

动合同。 该通知书中清楚明确地表述了旷工

的事实与适用的法律语句， 根本无须李仪娟

辨别是“终止” 还是“解除”。

综上， 公司请求一审法院采信其主张，

驳回李仪娟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李仪

娟是否构成旷工、 对公司下达的“劳动合同

终止通知书” 如何理解。

根据公司提交的李仪娟请假单显示，

2020 年 3 月 23 日至 5 月 1 日准许李仪娟请

假共计 40 天。 李仪娟在 2020 年 5 月 2 日后

未再向公司提交相应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及

需要休息的医嘱， 也无证据证明其履行请假

手续。

公司认为李仪娟身体良好可以上班， 且

门岗属于其可以适应的岗位。 李仪娟未按照

公司通知及时到公司报到并履行上班职责，

结合公司提交的考勤记录， 其行为已构成旷

工。 因此， 仲裁裁决书认定李仪娟的行为属

于旷工并无不妥。

按照公司的主张， 其以李仪娟旷工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 但其向李仪娟下达“劳动合

同终止通知书”。 对于这一错误， 公司在庭

审中解释其本意是解除劳动合同， 且该通知

书的内容也是解除， 不会造成李仪娟误解。

但法院认为， 公司错将劳动合同解除通

知书发成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 属于程序错

误， 应当予以纠正。 李仪娟作为普通劳动者

而非专业法律人士， 无法从性质上辨别“终

止” 和“解除” 的本质区别， 且该两种形式

分别由劳动合同法第 44 条和第 39 条规定，

属于不同性质的不再履行劳动合同的方式。

因此， 对于公司的上述理由， 不予支持。 据

此， 判决公司与李仪娟的劳动合同继续履

行。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

理后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职工因旷工构成严重违纪，公司想将其除名，法院却不准

错把解除合同写成终止，被判无效

1、 劳动合同解除与终止是否由当事

人作出意思表示不同

劳动合同终止则是指劳动合同订立

后， 因出现某种法定的事实， 导致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自动归于

消灭， 或导致双方劳动关系的继续履行成

为不可能而不得不消灭的情形。 劳动合同

终止主要是基于某种法定事实的出现， 其

一般不涉及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意思表

示， 只要法定事实出现， 一般情况下， 都

会导致双方劳动关系的消灭。

2、 劳动合同解除与劳动合同终止情

形不同

劳动合同解除情形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劳动合同解除

分为： 意定解除 （劳动合同法 36 条）、 劳

动者提前通知单方解除即劳动者主动辞职

（37 条）、 劳动者随时单方解除即被迫解

除 （38 条）、 用人单位单方通知解除 （39

条 ）、 用人单位提前通知单方解除 （40

条、 41 条）， 前述各种解除的成就条件是

不同的。

我国 《劳动法》 第 23 条只规定：

“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

同终止条件出现， 劳动合同即行终止。”

但并没有对劳动合同终止的具体

情形作出明确规定。 而 2008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 《劳动合同法》

对劳动合同终止的具体情形作出

了列举式的规定。 该法第 44 条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劳动

合同终止：

（1） 劳动合同期满的 ；

（2） 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的；（3） 劳动者死亡，

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

告失踪的；（4）用人单位被依法宣

告破产的；（5） 用人单位被吊销

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 撤销或者用人单位

决定提前解散的； （6） 法律、 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情形。 因此， 当出现劳动合同

法规定的上述事实之一时， 劳动合同即行

终止。

3、 劳动合同解除与劳动合同终止是

否需要履行法定程序不同

劳动合同解除根据不同情形， 需要履

行不同的法律程序， 如果未履行必要的法

定程序， 可能会导致劳动合同解除违法，

从而不能出现当事人预想达到的解除效

果， 甚至事与愿违地要承担相应的损害赔

偿责任。 在劳动合同解除的诸多情形中，

除了意定解除以及劳动者在人身受到威

胁， 被强迫劳动情形下解除劳动合同， 不

需要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外， 其他均需履

行相应的程序。

而对于劳动合同终止是否履行相应的

法定程序， 以及未履行法定程序的法律后

果， 我国 《劳动法》 和 《劳动合同法》 均

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从而导致实践中对于

劳动合同终止时用人单位是否需要履行提

前通知义务， 以及需要提前多长时间通

知， 各地掌握的尺度不尽一致， 相对比较

混乱。

（来源：工人日报等）

解除劳动合同和终止劳动合同有什么区别

法院：终止、解除不能混用

公司否认自身过错

因旷工被终止劳动合同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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